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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選作品類型
4.1 個人或團隊所遞交之參選作品上限為兩件 / 套作品。 
4.2 所提交之參加作品須為就學期間創作及完成之作品。 
4.3 本次徵集均不接受使用AI所創作以及設計類相關之作品。 
4.4 創作媒材類型 :

4.5  如上述條件未符合之作品，主辨方有權在任何時間內取消其參加資格。

5.參選作品要求
5.1  平面作品 :

 5.1-1 須有適當的裝裱或框架，以便裝掛，但須用膠片替代玻璃作覆蓋之材質，本次展
覽均不接受任何使用玻璃作覆蓋材質的作品。

 5.1-2  攝影及綜合媒材作品，可在入選後再進行裝框。
 5.1-3  入選作品最終展示面積需限寬2米。

5.2  立體作品 :
 5.2-1  入選作品最終展示面積需限寬1.5米、長1.5米。

5.3  多媒材作品 :
5.3-1  作品的影像或音樂內容如非原創，需在遞交參選作品同時遞交取得其相關版

權文件；且需通過文化局“公開映演項目分齡審別申請”方可參加本次展覽。
5.4  立體(裝置類型)及多媒體(跨媒體類型)之作品，可以計劃書形式提交，包括作品草稿

圖、創作理念及模擬立體圖像等。 
5.5 除立體(裝置類型)、多媒體(跨媒體類型)及需涉及組裝之作品外，本次展覽均不接受未

完成之作品。（包括未完成之雕塑，顏料未乾或平面作品沒有使用適當的保護）
5.6  參加者須自行準備用以播放影像之參選作品；如投影機、手提電腦、額外顯示

屏、 支架等，本會均不作提供。 
5.7  參選作品不可有涉及違反社會公序道德之內容。
5.8 參選作品必須為個人或團體參加者之原創作品；且作品內容及最終展示方式須與已提

交的作品資料相符，主辦單位有權審核參選作品的著作權。

活動目的

 本展覽旨在通過比賽收集並展示學生藝術作品，提供展示平台，促進學生間學術交流，提升藝術
素養與專業能力，推動文化交融。展覽關注學生個人發展，幫助他們融入大灣區藝術發展趨勢，把握國
內藝術市場機遇，為未來職業生涯鋪路。通過微集展出，促進學界良性競爭，培養澳門藝術人才，提升
澳門在當代藝術界的影響力。同時，展覽面向澳門市民、青年、學生及旅客，推廣澳門及祖國視覺藝術
發展，增強大灣區內藝術交流，提升市民人文素養，改善城市形象，促進社會對文化藝術的重視，共建
繁榮的藝術環境。

活動內容

公開徵集視覺藝術高等教育學生的作品進行評審及展覽，
入選作品暫訂將於十一月份於大炮台迴廊進行展覽。

1. 參選資格
1.1  於本澳就讀視覺藝術高等教育相關科系的人士。
1.2  於國內或海外就讀視覺藝術高等教育相關科系的本澳居民。 
1.3  可以個人或團隊方式參加，團隊成員須附合1.1或1.2項，上限為四人組成。
1.4  上述對象須為現就讀或應屆畢業之專科、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學生。

2. 活動日期
2.1 報名及遞交日期 : 2026年6月1日至2025年10月9日 
2.2 入選及公佈日期 : 202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 
2.3 入選作品提交日期：2026年11月14日
2.4 開幕及展覽日期 : 2026年11月16日至11月27日 
2.5 開幕及展覽地點 : 大炮台迴廊

3. 獎項形式
3.1  入選作品將會在「 澳門高等院校當代視覺藝術展2026 」展出；皆頒發入選證書。 
3.2  設金獎一名；可獲得獎金5,000澳門元及得獎證書。
3.3 設銀獎五名；可獲得獎金1,000澳門元及得獎證書。
3.4 作品經評審後未達獲獎水準，獎項可以從缺。

作品徵集及展覧活動章程

澳門高等院校當代視覺藝術展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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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 型 創 作 形 式

 平面作品 西畫(油畫/丙    /水彩/素描)、國畫、版畫、攝影、複合媒材等

 立體作品 雕塑、纖維、綜合媒材、裝置等

多媒材作品 影像或其他跨媒體創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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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報名及遞交作品
6.1  報名日期 : 2026年6月1日(星期一) 至 2026年10月9日(星期五) 
6.2  遞交作品及資料 :

6.3 報名費用： 每件/套參賽作品為澳門幣60元。
6.3  所有入選之作品原件，須於11月14日自行提交到展場，收件時間為當天

中午12：00至下午4：00。 
6.4  已於「 澳門大專生當代視野藝術展2025 」所入選及獲獎之作品均不被接納。
6.5  如本章程1、4、5及6任一項未符合之要求者，主辨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

7. 評審
7.1  所有提交之參選作品須接受主辦單位的評選。 
7.2  評審團將由本會邀請藝術及藝術教育相關的專業人士組成。 
7.3  評審團多數成員的決定被視為最終決定。

8. 入選公佈及作品退件
8.1 評審入選之作品於2026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期間，透過電郵、短訊通知以及在本

會Facebook專頁公佈。 
8.2  11月28日撤展 (中午12:00至下午4:00)取回作品，並請在當天依時取回作品。逾期未

取之作品，將被視為參加者個人/團隊自動放棄，主辦單位有權在逾期後作任何處置。 
8.3  參加者提取作品時，須出示〝退件通知回執〞；如需他人代取作品，須出示退件通知回執

及填妥〝委託聲明〞。

類型 遞交資料方式遞交作品方式

平面
作品

立體
作品

多媒材
作品

提供參選作品之正面相片電子檔 1 張，
JPEG格式，每張不大於6MB。

雕塑作品：提供參選作品正面及多角
 度相片電子檔共4 張，
 JPEG格式，每張不大於2MB。

裝置作品：提交參選作品之計劃書電子檔。 

錄像作品：提交參選作品之電子檔，
 建議格式為mp4。
 
跨媒體作品：提交參選作品之計劃書
 電子檔。

參加者需填妥網上報名表：



4. 參選作品類型
4.1 個人或團隊所遞交之參選作品上限為兩件 / 套作品。 
4.2 所提交之參加作品須為就學期間創作及完成之作品。 
4.3 本次徵集均不接受使用AI所創作以及設計類相關之作品。 
4.4 創作媒材類型 :

4.5  如上述條件未符合之作品，主辨方有權在任何時間內取消其參加資格。

5.參選作品要求
5.1  平面作品 :

 5.1-1 須有適當的裝裱或框架，以便裝掛，但須用膠片替代玻璃作覆蓋之材質，本次展
覽均不接受任何使用玻璃作覆蓋材質的作品。

 5.1-2  攝影及綜合媒材作品，可在入選後再進行裝框。
 5.1-3  入選作品最終展示面積需限寬2米。

5.2  立體作品 :
 5.2-1  入選作品最終展示面積需限寬1.5米、長1.5米。

5.3  多媒材作品 :
5.3-1  作品的影像或音樂內容如非原創，需在遞交參選作品同時遞交取得其相關版

權文件；且需通過文化局“公開映演項目分齡審別申請”方可參加本次展覽。
5.4  立體(裝置類型)及多媒體(跨媒體類型)之作品，可以計劃書形式提交，包括作品草稿

圖、創作理念及模擬立體圖像等。 
5.5 除立體(裝置類型)、多媒體(跨媒體類型)及需涉及組裝之作品外，本次展覽均不接受未

完成之作品。（包括未完成之雕塑，顏料未乾或平面作品沒有使用適當的保護）
5.6  參加者須自行準備用以播放影像之參選作品；如投影機、手提電腦、額外顯示

屏、 支架等，本會均不作提供。 
5.7  參選作品不可有涉及違反社會公序道德之內容。
5.8 參選作品必須為個人或團體參加者之原創作品；且作品內容及最終展示方式須與已提

交的作品資料相符，主辦單位有權審核參選作品的著作權。

9.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及版權許可
9.1 根據第8/2005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在本報名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

用作處理申請的用途。基於履行法定義務，上述資料亦有可能轉交其他有權限實體。參
加者有權依法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存於主辦單位的個人資料。主辦單位人員在處理申
請者的個人資料時，均會作出保密及妥善保管的措施，直至該等資料使用完畢及活動結
束。

9.2 參加者必須同意在不收取任何費用的條款下，將提交之參選作品及其相關資料授權本會
用於展覽及相關活動的宣傳推廣，包括刊登於各類媒體、製作展覽圖錄及宣傳印刷品
等。

10. 其他事項
10.1 所有參選作品一經提交，即視為同意本次章程內所有規條，參加者如有違反本次章程任

一項規條，主辦單位擁有最終裁決權。 
10.2  所有參加者必須確認並保證擁有或已獲授權，包括但不限於參選作品的版權和所有其

他權利，以及相關智慧財產權。如有發現違反即取消參加資格，倘已成為入選或獲獎之
作品，亦即取消入選或獲獎資格，並須退還獎金及獎狀。

10.3 入選作品原件及複製品在評審入選後至展期結束前，不得再參加其他公開活動作展示
及展出；如有違反，一經發現，即取消入選資格及必須退還獎金及獎狀。 

10.4 提交之參選作品，本會不負責購買保險，參加者需自行購買。若該參選作品獲評為入選
作品，則其完整之原件作品將於展期間，由本會負責購買所需之保險。 

10.5 入選及獲獎作品所涉及之宣傳、推廣及圖錄製作之事宜，其圖文編輯、版面分配、 裁切
排版格式皆由本會作決定並具最終決定權。 

10.6 本章程僅使用中、英文訂立，如有未盡完善之項目，本會有權修改以及把更新版上載在
相關網站。且章程下的條款和條件受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的約束，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法
院對任何申訴和爭議有排他性管轄權。（ 中、英章程如有出入，最終依中文章程為準 ）

11. 報名資訊
透過本會網頁遞交網上報名表：

https://www.macaumvata.mo
                             （每件作品須獨立填寫一份報名表）

12. 繳費戶口
中國銀行（澳門） 
戶名：澳門視覺藝術教師協會 
帳號：185000006468834

13. 查詢方式
電話 : (853) 66620677 葉先生 或 (853) 66826487 鄭小姐
電郵 : mvataassistant@gmail.com 


